


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
线下服务能力评价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明确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平台公司线下服务能力评价标准，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基本要求
（一）适用范围
对申请取得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申请人，或者申请延续已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有效期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线下服务能力评价，适用本指南。
（二）基本要求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具有企业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当包含“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并取得注册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具的有效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报告。
（三）标准分类
按照在本市上一年度的月均接单车辆数，将网约车平台公司线下服务能力评价标准分为一类、二类、三类。月均接单车辆数在10000辆以上（含）的，适用一类标准；月均接单车辆数在3000辆以上（含）、10000辆以下的适用二类标准；月均接单车辆数在3000辆以下的，适用三类标准。
二、营业场所
（一）办公场所
适用一类、二类标准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办公场所面积应当不少于200平方米；适用三类标准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办公场所面积应当不少于100平方米。场所可以自有或者租赁。
适用一类、二类标准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设置独立窗口或者驾驶员服务区域，用于开展驾驶员业务办理、政策咨询等日常事务。
（二）培训教育场所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具有对驾驶员开展线下培训教育的场所，场所可以自有或者租赁。
三、运营和安全管理人员
（一）运营管理人员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在本市配备与注册车辆数、驾驶员人数相适应的运营管理人员，包括网约车平台公司负责人、运营管理、投诉处理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相关信息应当报送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配备常驻本市办公的负责人1人。人员调整的，应当提前7个工作日将接任人员信息报送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
适用一类标准的网约车平台公司，还应当配备服务于本市的运营管理人员不少于15人，投诉处理人员不少于15人；适用二类标准的网约车平台公司，还应当配备服务于本市的运营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投诉处理人员不少于5人；适用三类标准的网约车平台公司，还应当配备服务于本市的运营管理人员不少于2人，投诉处理人员不少于2人。
（二）安全管理人员要求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在本市至少配备1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配备与运营规模相适应的其他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人员。
四、各类制度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管理要求的各项制度，建立管理台账，并妥善保存。
（一）经营管理制度
1.网络服务平台数据库接入本市行业监管平台的维护保障制度；
2.车辆、驾驶员核验制度；
3.运价制定规则、动态调整系数以及价格公示制度；
4.交通行政违法案件处理制度。
（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bookmark: _GoBack]1.应急预案；
2.营运服务安全管理制度；
3.乘客隐私保护制度；
4.24小时值班制度；
5.驾驶员安全培训教育制度；
6.交通事故处理制度；
7.网络安全管理制度；
8.信息安全制度。
（三）服务质量保障制度
1.驾驶员服务质量管理制度；
2.服务投诉处理制度。
五、其他要求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相关规定投保承运人责任险、驾驶员职业意外伤害险。
申请人申请取得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延续《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时，处于失信状态的，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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